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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住宅前期物业 指在房屋出售前已由建设单位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

普通住宅物业 指在成立业主大会后，由业主大会决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知晓方式 业主可通过查看小区公示栏、《（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或向辖区住建部门咨询等方式
知晓自己所在小区是前期物业服务还是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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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住宅

以 外（高 级 公

寓、别墅、度假村、

办公及各类商业用房

等）及业主大会成立之后

的普通住宅物业服务实行

市场调节价。

普通住

宅经依法同

意改变了住

房用途的，

实行市场调

节价。

无电梯住宅

一级物业不高于1.10元/平方米·月

准物业不高于0.9元/平方米·月

二级物业不高于1.50元/平方米·月

三级物业不高于1.90元/平方米·月

带电梯住宅

一级物业不高于1.35元/平方米·月

准物业不高于1.15元/平方米·月

二级物业不高于1.80元/平方米·月

三级物业不高于2.20元/平方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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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小区停车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地上停车位最高收费标准

租赁（使用）费60元/车位（库）·月

服务费50元/车位（库）·月

地下停车位最高收费标准

租赁（使用）费230元/车位（库）·月

服务费60元/车位（库）·月

我市印发《方案》 7月1日起执行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和停车收费有调整
本报讯（记者 吴戈）

5月 20日，记者从银川
市发改委了解到，为进
一步规范我市普通住宅
前期物业服务及停车收
费管理工作，银川市发
改委和住建局联合印发
了《银川市普通住宅前
期物业服务和停车收费
政府指导价标准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该
《方案》将于2024年7月
1日起实施。

《方案》规定，银川
市辖三区（兴庆区、金凤
区、西夏区）内，物业服
务和停车收费根据不同
物业的性质和特点，分
别实行政府指导价或
市场调节价。其中，业
主大会成立前的普通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和
小区停车收费（包含业
主大会成立之前车位
服务费、租赁（使用）费
及临时停车费）将实行
政府指导价。

《方案》规定，业主
大会成立前的普通住宅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实行政府指导价，并按
照“一费制”收取，即物
业管理区域内照明、绿
化、消防、安防、电梯等
归属业主共有公共配套
设施设备运行所产生的
费用计入物业服务费成
本，不得单独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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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小

问题”，牵涉着群众

福祉“大民生”。针

对此次印发的《银

川市普通住宅前期

物业服务和停车收

费政府指导价标准

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中，大家关

注的问题记者请银

川市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进行了解读。

关
于
此
次
调
整

政

策

解

读

答：
目前，我市普通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服

务和停车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各小区物
业收费和停车收费标准差异较大、业主与
物业企业协商困难等问题日益凸显，群众
期盼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呼声越来越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
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宁夏回族自治区物
业管理条例》《银川市物业管理条例》《政
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成
本监审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定价
目录》等要求，经市政府研究同意，我市普
通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和停车收
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方案》的形成经过了成本监审、稳定
风险评估、公开征求意见、部门论证座谈
会、合法性审查等程序，并面向社会广泛
征求意见和建议。市民、物业企业、行业
协会踊跃参与、积极建言献策，共征集到
意见建议396条，包括物业管理协会、房地
产业协会、物业公司书面建议11份，并进
行了吸纳完善。

答：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定价目录》规定：“普

通住宅小区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和停车收费，由
各市、县人民政府根据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停
车服务企业是否具备协商议价条件等实际情况，
确定实行政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在房屋出售前已由建设
单位与其选聘的物业服务人确认，此时业主并
未产生，不具备协商议价条件。为保障全体业
主权益，普通住宅的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执行政
府指导价。后期住宅小区交付使用，召开业主
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后，业主具备协商议价条
件，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经业主共同
决定，执行市场调节价，不再执行政府指导价。

业主可以通过查看小区公开公示栏《（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或向辖区住建部门咨询等方式，
知晓自己小区是前期物业服务还是物业服务。

答：
参考周边城市及物业服务收费相对较

成熟城市做法，实行“一费制”可以解决目
前住房物业服务公共性收费计算复杂、项
目多、监管难等问题，进一步规范物业收费
行为，理顺收费结构，促进物业企业提高服
务质量。因此，改变现行物业费、电梯费、
水电公摊费分项收费形式，将物业管理区
域内照明、绿化、消防、安防等归属业主共
有公共配套设施设备的用水、用电及电梯
维护保养和年检费用计入物业服务费成
本，合并为一费收取，不再单独另行收费。

答：
政府指导价的物业服务收费标

准为最高限价。物业服务企业与业
主需结合本住宅项目的物业服务等
级、服务内容等情况，在政府指导价
范围内协商约定本物业项目的物业
服务费和停车服务费具体标准。

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
新建住宅小区，按照本方案的规定
执行新的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二是
已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且已成
立业主大会（业委会）的住宅小区，收
费标准的调整由业主大会或业委会
与物业公司协商确定，施行市场调节
价；三是已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但未成立业主大会（业委会）的，按照

《宁夏回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银
川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星级化
评定实施办法（试行）》相关规定，在
政府指导价范围内调整并签订新的
物业服务合同。价格调整后，物业服
务质量应与服务等级标准相匹配，物
业服务企业不得单方面制定和调整
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答：

业主可以通过12345政
务热线举报乱收费行为，也可以

向所在辖区住建和市场监管部门反
映，市发改委、住建局、市场监管局将
依法依规维护业主合法权益。物业
服务合同的签订、合同履行等涉及民
事法律关系的问题，业主与物业服务
企业通过协商或法律途径解决。

●为什么要调整
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和停车收费？

●什么是“一费制”？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只明确“前期”
而不是“所有”普通住宅物业服务收费？

答：
《方案》主要适用银川市辖三区（兴庆区、

金凤区、西夏区）业主大会成立前的普通住宅
前期物业服务和小区停车收费（包含业主大
会成立之前车位服务费、租赁（使用）费及临
时停车费）。

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民安置住宅小区、老
旧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仍按《关于规
范银川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民安置住宅小区
和老旧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银价发〔2016〕36号）文件执行。老旧住宅小
区完成整治改造后，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
政府应当组织业主成立业主大会，由业主大
会决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或者由业主自
行管理物业，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
经业主共同决定，执行市场调节价，不再执行
政府指导价。

●《方案》适用的范围有哪些？

●如遇乱收费如何举报？

●已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
住宅小区如何执行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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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节价 指由经营者自主制定，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政府指导价 指依照本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

政府定价 指依照本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制定的价格。

制图：黄芳

物业费调整

停车费调整

下浮不限 。

另外，住宅小区临时停车

收费标准不得高于
其所在区域社会公共

停车场收费标准。机

械立体停车设施收费

及业主大会成立之后

的停车收费标准实行

市场调节价。


